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继续教育和资质年审办法

一、继续教育

1、继续教育的目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通过继续教育使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形成合理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推进建筑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更好地适应建筑企业发展的要求。

2、继续教育的内容和课时安排。继续教育培训统一使用由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评价与资质认证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继续教育教材》。高级职业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继续教育安排课时一般不少于8学时，根据地域或行业情况课时和教学内容可做适当调整。
3、继续教育的组织安排。由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评价与资质认证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企业经营和劳务管理分会）和各省市及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安排，可以采取集中培训，也可以结合年会(论坛)、表彰、讲座等多种方式进行。

二、资质年审

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资质每三年需进行一次年审，由各省市及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实施。凡仍然在企业相应经营管理岗位任职，且持证有效期内无违法行为和重大过失的职业经理人，在持证有效期满后，经继续教育或培训考核成绩合格者视为年审合格，在其职业经理人资质证书继续教育备案记录栏中加盖年审专用章予以确认（年审专用章由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配发）。符合相应级别职业经理人申报条件的可申报上一级别的考核和评价。
年审是对建筑企业职业经理人资质证书有效性的确认，对无故不参加继续教育和年审手续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职业经理人资格。未通过资质年审的职业经理人，不得参与中国建筑业优秀职业经理人等表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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